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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19-2021 年度微电子学院党委 

 “两优一先”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推进

党史学习教育和迎接建党 100 周年有关工作，进一步树立典型、

弘扬正气，凝聚力量、砥砺奋进，激励各党支部和广大师生党员从

党的百年历程中感悟思想伟力，从榜样模范中汲取奋进力量，筑牢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在一流大学建设新征程中开拓进

取、创先争优，推动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功勋荣誉表彰条例》等

党内法规，按照辽宁省委教育工委、大连理工大学党委关于开展

“两优一先”评选表彰的工作要求，微电子学院党委决定评选表彰

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支部书记和先进基层党支部，现通知如

下。 

一、评选对象 

（一）优秀共产党员 

党组织关系在学院的中共正式党员。 

（二）优秀党务工作者 

1.学院基层党支部书记（被推荐人至少要从事党务工作满一

年以上）。 



2.专职党务工作者（界定范围与党务系列职称评审范围一致，

原则上，被推荐人须从事党务工作满 3 年，即：在 2018 年 7 月 1 

日以前任党务工作岗位）。 

（三）先进基层党支部 

学院基层党支部。 

二、评选名额和推荐要求 

（一）学院党委综合考虑基层党组织设置、党员数量和基层党

建工作开展情况，确定评选名额。拟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不超过 10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不超过 2 名，先进基层党支部不超过 2 个。 

（二）评选表彰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方式，以党支部为

单位组织推荐，学院党委审核把关并决定最终表彰对象。 

（三）按照大连理工大学党委工作部署，学院党委将从此次学

院“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中择优推荐校级表彰对象候选人。 

（四）申报优秀党务工作者可兼报优秀共产党员，优先评选

优秀党务工作者，两个奖项不兼得。 

三、评选条件 

（一）优秀共产党员 

1.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党忠诚，着力增

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2.理想信念坚定，忠诚干净担当，始终以“四个合格”党员标

准严格要求自己。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

务，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履行“四个服务”历史使命、疫情

防控、脱贫攻坚、贯彻中央要求、省委工作部署和推动学校中心工

作中充分发挥骨干带头和引领示范作用。 



3.模范履行党员义务，积极参加组织生活，正确行使党员权利，

自觉遵守党规党纪、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 

4.教工党员要做到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乐于奉献、锐意进取，

师德高尚、廉洁自律，在教学科研、管理服务中积极作为、率先垂

范，取得良好业绩；学生党员要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日常

学习、工作、生活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参加科技创新、

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取得较好成绩。 

5.要综合考虑推荐对象在近三年民主评议党员、教职工考核

和干部考核中的结果，获评“优秀”的党员优先推荐。 

6.推荐对象不得出现违纪违法问题，教师不得存在师德师风

失范问题，领导干部没有被问责的情况。 

（二）优秀党务工作者 

1.应符合优秀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坚定政治立场，把握正确

政治方向，着力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党员师

生中起到表率示范作用。 

2.模范履行党的建设工作职责，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上级党组织决策部署，热爱党务工作，熟悉党建业务，出色完成

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取得突出业绩，推动党组织成为“一流大

学”建设的坚强堡垒。 

3.具有较高的党建理论水平和党务工作水平，创新意识和开

拓精神强，善于研究和解决高校党建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围绕

中心工作积极组织党建活动并取得实效。 

4.牢记党的根本宗旨，爱岗敬业、作风正派、团结同志、处事

公道、廉洁自律；积极践行“一线规则”，密切联系师生，全心全

意为师生服务，善于做群众工作，自觉为师生排忧解难，在党员和

师生中具有较高威信和认可度。 



5.基层党支部书记任职时间原则上达到 1 年及以上，且在支

部书记年度述职评议考核中获得“较好”及以上评价。 

6.推荐对象不得出现违纪违法问题，教师不得存在师德师风

失范问题，领导干部职务没有被问责的情况。 

（三）先进基层党支部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指导，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2.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履行党组织职能职

责，坚决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不断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深入落实“对标争先”“四项工程”“一院一品”等党建重点任务。

制度机制健全完善，工作运行规范高效，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创造

力强。二级党组织要做到“五个到位”，基层党支部要做到“七个

有力”。 

3.紧紧围绕“一流大学”建设和本单位中心工作，充分发挥政

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严格落实党组织生活制度和党员教育管

理制度，组织带领党员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

织力，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履行“四个服务”历史使命、新

冠疫情防控、脱贫攻坚、贯彻中央要求、省委工作部署和推动学校

事业发展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赢得党员和师生的信任拥护。 

4.党组织班子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真抓实干、作风优良，团

结协作、勤政廉洁，团结带领党员和师生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在推

动发展、改革创新、服务师生、安全稳定等方面取得突出业绩。 

四、评选方法与操作步骤 

（一）启动。学院党委制定印发评选表彰方案。 



（二）推荐。按照“坚持标准、确保质量，优中选优、群众公

认”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由各基层党支部研究提出推荐对象。 

（三）考察。各基层党支部要对推荐对象进行考察，多方面多

层次听取师生党员和群众意见。 

（四）审核。各基层党支部要严格审核把关。特别要严把政治

关和廉洁关，突出政治标准、党性修养和作用发挥，避免单纯以业

务成绩作为唯一衡量。对考核合格的推荐对象，在本支部所覆盖

师生群体中进行公示。 

（五）决定。各类推荐对象公示无异议后，学院党委通过集体

研究确定表彰对象，作出表彰决定。同时，择优推荐至学校党委参

评校级“两优一先”评选。 

（七）表彰。学院党委根据实际情况，在“七一”前后开展集

中宣传和表彰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推荐。各基层党支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

导，周密部署安排，充分发挥政治把关作用。要严格按照评选条件，

坚持标准、严格程序、发扬民主，真正把事迹突出、群众公认的先

进典型推荐出来，充分发挥评选表彰活动的激励引领作用。 

（二）注重氛围营造。各基层党支部要将评选表彰活动作为庆

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与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效

结合，将评选表彰作为对广大党员的一次理想信念、党性修养教

育，深入挖掘、大力宣传先进事迹，努力营造学习先进、争当优秀

的良好氛围，不断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持续提高党建工作质量。 

（三）严格工作程序。各基层党支部要严格落实选拔推荐程

序，严把推荐材料关口，做到依规依纪、规范严谨、确保质量。要

组织推荐对象严格按照要求填写相关表格并按时报送推荐材料。

具体包括： 



1.“两优一先”推荐情况汇总表； 

2.“两优一先”各类推荐申报表 

3.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党组织先进事迹材料

（自拟题目，通讯体裁，第三人称，2000 字以内）； 

4.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生活照和红底免冠照各一

张、先进党组织合影照一张（免冠照竖版，生活照横版，分辨率

300dpi 以上，电子版 jpg 格式）； 

请各党支部将“两优一先”推荐对象的材料电子版于 4 月 9 日

12：00 前发送至邮箱：lihuidan@dlut.edu.cn。文档命名方式：

单位（部、院）-类别（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党组织）

-名称（个人或党组织名称）。逾期不报，视为放弃推荐。 

 

附件： 

“两优一先”推荐情况汇总表 

“两优一先”各类推荐申报表 

“两优一先”先进事迹模板 

 

中共大连理工大学微电子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4 月 7 日 

 


